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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64 

 

 

关于公司所属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 

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.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所属白城发电分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白城发电公司”）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通化热电公司”）替代市场合同电量30,000万千瓦时，预计金额

不超过11,000万元。 

2.白城发电公司是公司的分公司，通化热电公司是国家电投集团

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林能投”）的控股公司。公司与

通化热电公司同受吉林能投控制，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公司与通化热电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 

3.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白城发电与通

化热电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、才延

福先生、周博潇先生、何宏伟先生、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决该

议案时，进行了回避，与会的 3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。该

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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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限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.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、不构成借壳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

1.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控股) 

住所：通化市东通化街东明路 86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孙海博 

注册资本：贰拾壹亿柒千玖佰贰拾壹万叁千伍佰元整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22050177420690XM 

经营范围：热电项目投资、开发、建设、经营管理；生产经营电

力、热力及相关产品；承揽电/热站设备运行维护业务；集中供热（二

道江区范围内）；机电安装（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）；煤炭采购与销售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主要股东是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电力股

份有限公司。 

2.通化热电公司近三年经营情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、亿千瓦时、万吉焦 

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主营业务收入 净资产 净利润 发电量 供热量 

1 2016 134,369 111,969 47,992 22,401 -2,141 13.69 390.02 

2 2017 223,788 108,033 53,083 115,755 -6,646 14.95 391.58 

3 2018 202,101 97,195 52,805 104,905 -10,850 14.38 374.71 

 

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，通化热电公司总资产 182,778 万元、总

负债 182,720 万元、主营业务收入 31,392 万元、净资产 56,875 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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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-4,848 万元。 

3.构成何种关联关系 

通化热电公司是吉林能投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同

受吉林能投控制。 

4.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通化热电公司向白城

发电公司替代市场交易合同电量 30,000 万千瓦时，预计交易金额不

超过 11,000 万元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1.定价政策：根据《吉林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》有关规定，合

同电量转让价格为合同电量的出让或买入价格，不影响出让方原有合

同的价格和结算。 

2.定价依据：按照已签订的购售电协议执行。白城发电公司替代

通化热电公司市场合同电量，结算价格仍按照通化热电公司与通化钢

铁公司签订的《直接交易购售电协议》约定的原价格定价和结算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签订的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

主要条款： 

第一条 名称 

    名称：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。 

第二条 数量和计量单位 

根据公司各火电单位发电能力及电力指标盈缺情况，确定白城发

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替代市场合同电量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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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数量：30,000 

2.计量单位：万千瓦时。 

第三条 实施时间 

  时间：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。 

第四条 价格与支付 

1.结算电价：白城发电公司替代通化热电公司市场交易合同电

量，发电侧结算价格不高于通化热电公司与通化钢铁公司签订的《直

接交易购售电协议》约定的交易价格，即 363.1 元/千千瓦时；用户侧

按输配电价模式结算，用户获得的收益维持不变。 

2.电费支付方式及结算：由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按月结算并

支付电费。 

六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

该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，解决了白城发电公司电

量缺口问题，释放了白城发公司公司的发电能力，优化电量结构提升

上市公司的发电效益。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

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、履行其义务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

他股东行为。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无

不利影响。  

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七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

截止 2019 年 8 月末，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

金额为 1,433 万元。  

八、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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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： 

1.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：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宜事前告知

了我们,同时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后，获得了我们的

认可，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. 公司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

（1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

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在表决该议案时履行了回

避义务，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。审议程序合法、

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2）交易发生的必要性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优化存量的总

体要求。既能够确保电力用户的利益不受影响，同时又能实现资源最

优化配置，有利于公司总体市场电量份额合理占有率。 

（3）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根据《吉林省电力中长期交易

规则》有关规定和已签订的购售电协议内容，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

正的原则，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清晰，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、履

行其义务，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

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，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

影响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2.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3.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对公司有关事项发表的

独立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


